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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媒体舆论监督”有悖法治精神吗？

——与魏永征教授商榷 

作者： 刘太阳  

关键词： 舆论监督 法治精神┊阅读：240次┊ 

读了魏永征教授发表在2002年4月29日《经济观察报》上的《“媒体审判”有悖法治精神》一文（下简称“魏文”），我

觉得文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，但认真推敲，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，现提出来与魏教授商榷。 

媒体舆论监督是“媒体审判”吗？ 

魏文中首先认为“新闻媒介超越法律的规定，越俎代庖，以新闻报道干预、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”是“媒体审

判”。接下来列了一些具体“媒体审判”现象，如：媒体说嫌疑人“灭绝人性”、“罪不容诛”，要“严惩不贷”，通

过嫌疑人的父亲的口说“儿子犯了这么严重的罪，怎么判都不过分”；报道有关群众团体“建议对歹徒从重从快严

惩”；报道众多网民表示“所有酷刑都加在歹徒身上也不解心头之恨”，“对于犯罪分子一定要严惩严惩再严惩！！

１；在报道检察机关将以故意伤害罪名起诉的同时，强调故意伤害罪的最高刑是死刑，等等。的确，这些现象在现在的

一些报道中是存在的，而且也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。但这些报道是“媒体审判”还是属于新闻媒体监督的一部分，值

得我们认真思考。 

如果说是“媒体审判”的话，那既然已经由新闻媒体“审判”了，那又何必要司法审判呢？所谓的“媒体审判”能起到

审判的作用吗？那么多的新闻记者被打，如果新闻媒体“判”打人者赔偿100万，打人者会拿出100万吗？新闻报道评论

是“媒体审判”还是舆论监督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 

舆论监督，是新闻媒体的权利，也是新闻媒体的职责。江泽民同志曾说：“我们的宪法规定，言论、出版自由是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。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表达意见、表达自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，享有对国

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自由。”⑴这表明社会主义的舆论监督的实质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舆论工具对党和政府

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，同时也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舆论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。不进行舆论监督，新闻媒体

能称其为新闻媒体吗？没有媒体舆论监督，我们的社会能保持正义吗？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可

以报道事实、评论事实，或设置议题、组织讨论。对违法犯罪事实的报道，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。而在报道

违法事实时，媒体往往容易侵害当事人的权益。媒体在这方面惹上官司的也不少。这种现象，在法律上叫做“新闻报道

侵权”。 

媒体侵权报道是“媒体审判”吗？ 

魏文中的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“媒体审判”，应当属于媒体侵权行为，它侵犯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。所

谓媒体侵权行为，“是指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利用新闻传播媒体对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。”⑵媒

体侵权主要侵害的是他人的人身权（姓名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）、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等。这种媒体侵权行为是

不是“媒体审判”呢？倘若是的话，那法院的审理不就变成了“二审”？我国的诉讼法规定的是二审终审制，当事人就

此而没有了上诉的权利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 

新闻报道中的确有一些侵害他人权利的现象。有的报道内容失实，有的评论主观片面、过于感情化，甚至有媒体和媒体

工作人员，为了个人的利益，利用手中的“话语权”，对他人进行攻击、诽谤。这些行为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

使相对人受到损失。当媒体的报道侵害他人的权益时，受害人该怎么办呢？我想，有法制意识的人都会拿起法律的武器

来保护自己的权益。 

对于媒体的侵权行为，我国有相关的法律来追究其责任。宪法第39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

犯。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、诽谤和诬告陷害。”民法通则系统地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、各类侵权行为

的构成及免责条件、责任形式等。刑法第246条规定，对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

严重的，要追究刑事责任。其他的法规和规章、国际条约、司法解释、新闻道德规范等，也为追究媒体侵权行为的责

任，提供了法律依据。新闻媒体侵权行为，本来就是一个民事行为，是要受到法律追究的，怎么会是“审判”行为呢？ 

“媒体舆论监督”有悖法治精神吗？ 

我这里不用“媒体审判”一词，是因为媒体的新闻报道评论不是“媒体审判”，媒体侵权报道也不是“媒体审判”。魏

教授文中的“媒体审判”现象当属媒体报道的一部分，也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。 

法治精神是一个涵义很丰富的概念，主要包括司法公正、司法独立、罪刑法定等，其中最根本的是，通过法律来维护社

会公正。魏教授文中说的法治精神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吧。“司法和媒体报道追求的最终价值是统一的，都是为了追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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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

作者：韩鸿┊ 1900-01-01 

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自由撰稿人与新闻伦理 

作者：王天定┊ 2002-12-30 

数年前的“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冤狱

案”，当时经媒体报道后，曾备受社会

各界广泛关注。在盛学友被羁押15个月

无罪开释重获自由后，人们对他因写批

评性稿件蒙受冤狱深表同情。但是，有

一个问题似乎被人们无形中忽略了：

盛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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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第三届“当代中国话语研究”讨 2009-09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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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公正。司法通过依靠公众共同形成的公共准则——法律来解决纠纷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以追求法律上的公

正；而媒体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——道德来评判是非，用舆论批评违反道德的行为，以追求道德上的公

正。”⑶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时，一个必须面临的问题是，如何在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。 

两千多年前，亚里斯多德就说过：“法律就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”。如今的司法独立，可以说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体

现。司法独立，是“指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……人

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必须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，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各项决

定应当符合法律规定。”⑷而且司法独立还指法院审级独立和法官独立审判。“新闻报道干预、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”

的责任在新闻媒体吗？ 

法官审案，理应不受其他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，甚至不受法院的干涉，当然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。法院审

案，不受上级法院的干涉，当然也更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。而偏偏我们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社会舆论所左右，这不是

说我们的新闻媒体比其他国家的媒体有影响力，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法官还缺乏独立的地位与理念。 

魏文中说：“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真的要靠媒介‘推动’，那么我们的法治状况就很不妙了。”这句话的确不错。但现

在的法制建设能没有媒介的“推动”吗？我们的司法状况真的很好吗？如果真的很好，为什么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

时，首先想到投诉的不是法院，而是报社？张金柱、蒋艳萍案，要是没有新闻媒体的报道，能把他们绳之以法吗？ 

“黑哨”事件，是近来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。“黑哨”之所以成为一个舆论焦点，这是与新闻媒体的报道分不开的。新

闻媒体的报道，使社会的目光聚集在涉黑裁判的龚建平身上，媒体说要追究龚的刑事责任，马上有人说媒体影响司法独

立。这些人只盯住新闻报道上的个别词句做文章，却没有看到媒体的积极作用。殊不知，正是新闻媒体的报道，震慑了

不少的“黑哨”。据说，近来“黑哨”退钱成风，竟达到上千万。要是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，怎能净化绿茵场上的风

气。 

裁判收黑钱是受贿、犯罪吗？刑法上没说。其实，没说就等于说了，按照罪刑法定原则，没有明文规定当然就不是犯

罪。有人偏要想办法，通过两高司法解释来给龚建平定罪。惩罚了一个龚建平，就惩罚了一个社会不公现象。但放弃了

刑法的基本原则，使整个国家法制大厦有倾倒的危险。难道这个责任就应该全由新闻媒体来承担？司法机关就没有一点

责任？ 

对惩罚像龚建平这样涉黑裁判，找不到法律上的条文来支持，这正说明了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。要是没有新闻媒体

的舆论监督，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进程可要慢多了。舆论监督对我国的法制建设的推动作用不小，而魏教授所谓的“媒

体审判”实为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。 

明确权利与义务 

新闻侵权现象的发生，新闻舆论监督影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现象的发生，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追究其责任。“新

闻官司”的时常发生，“新闻官司”的审判难度大，说明了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。现在急需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新闻

媒体的权利和义务，确定新闻媒体的可为和不可为。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，要通过法律确定下来，同样地也要通过法

律给予新闻媒体相应的权利。 

尽快用法律形式来规范新闻媒体的行为，是大势所趋。对新闻媒体的不规范现象，有关部门不应只采劝堵”的办法，而

应采用“导”的办法，制定相应规则，使媒体能按规则行事。 

注释： 

⑴1989年11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第1版 

⑵顾理平：《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》第42页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版 

⑶王军：《新闻工作者与法律》第158页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

⑷陈桂明、宋英辉主编：《诉讼法与律师制度》第9页，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

(作者单位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) 

（来源：新闻记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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